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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就5、6、7、8、9项议案对

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结果进行了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或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公司将认

真研究中小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互动邮箱：deli@deliglass.com

互动电话：0550-6678809

3、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4、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5、“公司”或“本公司”均指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4月8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2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2

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年5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业园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研发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卫东先生。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参加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3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45,437,55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1061%。

2、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共计7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78,2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0455%。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8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378,2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965%。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45,260,450股， 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2%；反对177,1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2、审议《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45,260,450股， 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2%；反对177,1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3、审议《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45,260,450股， 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2%；反对177,1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4、审议《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45,260,450股， 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2%；反对150,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弃权26,

2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该议案表决通过。

5、审议《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260,450股， 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2%；反对177,1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1729%，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3%；反对177,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8271%，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孙）公司2021年度融资额度暨公司为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260,450股， 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2%；反对177,1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1729%，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3%；反对177,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8271%，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260,450股， 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2%；反对177,1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1729%，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3%；反对177,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8271%，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2021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5,260,450股， 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2%；反对177,1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1729%，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3%；反对177,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8271%，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 审议《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45,260,45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782%；反

对150,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038%；弃权26,200股，占参加本次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18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201,100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53.1729%，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383%；150,900股反对，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39.89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038%；26,200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9276%，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80%。

10、审议《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45,260,450股， 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2%；反对177,1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五、 独立董事分别向股东大会作2020年度述职报告。（详见2021年4月7日巨潮资讯网公

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顾慧先生、高萍女士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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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于2021年5月12日在烟台市芝罘区冰轮

路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已于2021年3月

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www.cninfo.com.cn网站发布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李增群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代理人共122人，代表股份208,841,01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8.00%，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为119人，代表股份11,131,33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长李增群先生，董事、总裁赵宝国先生，董事、常务副总裁舒建国先生，监事于静

先生，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吴利利女士，董事会秘书孙秀欣先生,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王立

云、王道斌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同意

200,029,305 95.78％ 2,354,923 21.09％

反对

8,811,709 4.22％ 8,811,709 78.91％

弃权

0 0％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同意

200,029,305 95.78％ 2,354,923 21.09％

反对

8,811,709 4.22％ 8,811,709 78.91％

弃权

0 0％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同意

200,100,405 95.81％ 2,426,023 21.73％

反对

8,740,609 4.19％ 8,740,609 78.27％

弃权

0 0％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同意

200,100,405 95.81％ 2,426,023 21.73％

反对

8,740,609 4.19％ 8,740,609 78.27％

弃权

0 0％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140,929,527.11�元，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14,092,952.71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676,610,049.23元，扣

除年度内已分配现金股利37,291,890.2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766,154,733.43元。

以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745,837,804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0.50元 （含

税），本次合计分红37,291,890.2元。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保证了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和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同意

199,218,303 95.39％ 1,543,921 13.83％

反对

9,622,711 4.61％ 9,622,711 86.17％

弃权

0 0％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1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2021年度为公司审计，审计费用为105万

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85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2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同意

200,100,405 95.81％ 2,426,023 21.73％

反对

8,729,109 4.18％ 8,729,109 78.17％

弃权

11,500 0.01％ 11,500 0.1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志军先生为公司董事。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同意

200,032,005 95.78％ 2,357,623 21.11％

反对

8,809,009 4.22％ 8,809,009 78.89％

弃权

0 0％ 0 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以上董事简历详见2021年3月27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www.cninfo.com.cn

网站。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同意

201,182,005 96.33％ 3,507,623 31.41％

反对

6,931,161 3.32％ 6,931,161 62.07％

弃权

727,848 0.35％ 727,848 6.52％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王立云、王道斌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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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烈权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砂路83号塑米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二楼

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

1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2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12人，代表

股份692,313,7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33,836,290股）的比例为26.2854%，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691,744,9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6.2638%；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568,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16%；（3）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2,550,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0.096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

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夏海平先生、洪连鸿先生、陈国伟先生亲自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20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独立董事对其在2020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立

意见的情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参加培训和学习情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

大会进行了报告。公司三位独立董事的《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2021年4月

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

议：

1、审议批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92,313,766股，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批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92,313,766股，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批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92,313,766股，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批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92,313,766股，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50,5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92,313,7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50,5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在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陈烈权先生、余江县金创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余江县金塑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林文智先生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689,763,266股不计

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550,500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50,5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关系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关系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92,313,766股，占参加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50,5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692,313,7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50,5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同意692,295,766股，占参

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4%；反对18,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32,5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943%；反对18,0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57%；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的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同意692,313,7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50,5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塑米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为塑米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

下：同意692,313,7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50,5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蒋浩律师、陈峰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 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49� � � �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2021一050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根据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惠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惠州市德恒实业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的《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分立重组之第

二阶段股权置换协议》的约定，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自本次股权置换相关的股权过户手续

全部完成之日（2021年2月3日）起18个月内，自愿放弃其在公司股东大会享有的10%的股份对

应的表决权。即放弃所持20,719,774股股票的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上述股

票尚处于弃权期。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周三）下午14:45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

1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江北云山西路12号德赛大厦24楼会议室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其先生

6、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9人，代表股份94,441,663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207,197,738股的45.58%。剔除股东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放弃的表决股份20,719,774股后的

有效表决股份73,721,8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3%。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93,022,0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90%。

剔除股东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放弃的表决股份20,719,774股后的有效表决股份72,302,2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5人， 代表股份数为

1,419,6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1,614,62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7%。

三、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表决情况

73,721,889 100.00%

通过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

况

1,614,624 100.00%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表决情况

73,674,989 99.94% 26,400 0.04% 20,500 0.03%

通过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

况

1,567,724 97.10% 26,400 1.64% 20,500 1.27%

上述两项议案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鸿园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志伟、叶玉婷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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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了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

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上述人员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29,000股予以回购注销。 由于限制性股票锁定期间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和

2020年度权益分派，故上述原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和数量已做相应调整。

因本次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29,000元， 公司总股本将由300,436,720股减至

300,407,72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300,436,720元减至300,407,720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如下：

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之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

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

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1、 申报时间：

2021年5月13日至2021年6月28日

工作日上午9:00一12:00，下午13:30一17:30

2、 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26楼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人：王锋、高玉梅

联系电话：0755-862� 99888、0752-262� 9936

联系传真：0755-862� 99889

邮政编码：518057

3、申报所需材料：

（1）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